关于高新区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运车辆
《道路运输证》超期注销的公告

根据《淄博市国三营运柴油车淘汰实施方案》通知要求，高新区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超期全部注销，自公告之日起请所有业户到高新区行政服务大厅交通窗口办理注销手续，逾期未办理注销的，其《道路运输证》自2022年1月10日起作废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注销,业务咨询电话：6207502 .(审验人：贾鹏、编辑：孙敬滨）。
特此公告


[bookmark: _GoBack]附：淄博高新区营运证超期、国三车名单
	淄博高新区国三车明细

	序 号
	车  号
	道路运输证号
	业户名称

	1
	鲁CC1306
	370301303455
	马宝山

	2
	鲁CB3681
	370301302108
	张秀青

	3
	鲁CC0025
	370301302538
	刘立才



